附件4

取水量复核意见书

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个人）：
你单位（个人）于   年  月  日申请对我单位出具的取水量核定书（编号        ）进行复核，我单位会同        对你单位（个人）新提交的佐证材料进行审查，复核结果如下：

(1.原水量核定结果无误。

(2.原水量核定结果有误，原取水量核定书（编号        ）作废，新核定的水量见取水量核定书（编号        ）。

如不服本次复核意见，可以在收到复核意见书之日起60日内向属地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6个月内直接向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               XXXXX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